
 

即時發佈 

 

香港電視回應：不盡不實不公義 

 

(香港，2013年 11月 5日)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(「香港電視」)就政府今天發出

的新聞公佈，作出以下回應。 

 

宣佈不獲發牌距今已有三星期，即使司法顧慮已除，政府仍拒絕作出合理交待，

直至明天立法會就引用《立法會（權力及特權）條例》要求政府公開免費電視發

牌文件，至今才發出聲明作出原則性及方向性的解釋，只會令公眾更疑惑，令真

相更複雜。 

 

雖然近日市場就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出現種種「權威消息」及「死因」，但香港電

視要求的，只是一個合理交待、一張客觀的成績表，讓我們知道「錯在那裡」。

令人遺憾的是，今天所發出的新聞公佈，仍舊是「四個準則、十一個因素」的原

則性闡述，並無任何實質資料，亦無解釋香港電視比其他申請機構那些條件遜

色。 

 

而且，政府向部份立法會議員披露報告內容，而坊間亦流傳有關報告的資料，但

卻拒絕公開報告，並反對香港電視對外公開報告內容，是不公平、不公義的做法。 

 

最後，政府亦應向公眾解釋，行政會議成員並非每位都擁有商業營運經驗，亦無

經營電視台經驗，為何沒有依據廣管局「全發三牌」的建議及專家顧問報告的排

名？假如不同意專家報告，認為有粗略，為何不發還重做？ 

 

就發牌的「四個準則、十一個因素」，香港電視再次作出檢視，確定全部符合相

關要求，有關詳細資料，敬請參閱附件共十七頁之簡報。 

 

如有需要，香港電視同意政府可公開其申請的相關商業資料，並重申「可以沒有

牌照，但不可以沒有公義」。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還香港市民一個真相，重建管治

威信。 

-完- 

 

有關香港電視的資料，請瀏覽 www.hktv.com.hk。 

 

如有查詢，敬電企業傳訊部： 

鄭靜雯  電話：3145 4118  電郵：chengcm@hktv.com.hk 

http://www.hktv.com.hk/

